
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17 年 9 月 5 日 

 

个人财富管理系列讨论之二: 

家族信托与遗嘱、保险、婚前财产协议的异同 

导语：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，家族财富保障和

传承工具主要包括遗嘱、保险等，涉及到婚姻关系

的还包括签署婚前财产协议的方式。与这几种传统

方式相比, 家族信托有着期限长（可以是永续信）、

独立性强（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受益权分离）、委

托人的控制力强（可以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分配财富, 

以及决定资金的投资方向）以及财产的多样性（可

以把有形和无形的资产都装进信托进行打理）等其

他工具无法比拟的优势1。 

一、家族信托与遗嘱 

根据我国《继承法》16 条：“公民可以依照本

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，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

人。”家族信托与遗嘱相比，有着以下优势： 

首先遗嘱是死因行为，只有在遗嘱人去世之后

才会发生效力，但是遗嘱人一旦死亡，对于自己生

前财产的具体继承便失去了控制，如果发生生前未

预料的情形也无法再做出调整。但是家族信托是以

信托合同为基础的，所以在委托人生前就可以发生

效力，委托人在生前就可以随时了解其信托财产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2014 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》 

 

管理运用、处分及收支情况，有权要求受托人做出

说明，有权调整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，甚至可以解

任和更换受托人。 

其次，遗嘱继承在很多情况下财产过户手续比

较繁琐，一般而言，仅有死者生前办理的遗嘱公证

无法办理财产过户，往往需要办理继承权公证。所

谓遗嘱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其

做出的遗嘱真实性予以证明。而继承权公证是指公

证机构依法对继承人继承行为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进

行证明，对继承人的继承权予以确认。以房产继承

为例，尽管司法部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废止了《司

法部、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

通知》2，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办理继承房产过户还是

需要提交继承权公证书。比如：目前在北京不动产

登记事务中心办理继承房产过户登记，需要提供继

承权公证书，仅有遗嘱公证无法办理。而在公证处

办理继承权公证需要继承人一致同意才给出具，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991 年《司法部、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》

中规定：“遗嘱人死亡后，遗嘱受益人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‘遗嘱公证

书’和‘遗嘱继承权公证书’或‘接受遗赠公证书’，以及房产所有权

证、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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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继承权公证的费用远高于一般遗嘱公证3。 

此外，家族信托与遗嘱相比更尊重财富所有者

的意愿。我国《继承法》对于遗嘱规定了“特留份

条款”4，而家族信托在传承财富时并不受该条款的

限制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家族信托无视对特定子女

的保护，但是家族信托确实在设计上具有更大的灵

活性，可以由财富所有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

家族的实际情况对于财富传承问题进行安排。 

二、家族信托与保险 

家族信托和保险在财富传承方面有一定的相

似性，都可以指定受益人，并且约定受益比例和受

益的方式。但是家族信托相比于保险来说最大的优

势在于，保险是通过支付保费，受益人领取保险金

的方式使家族后代受益，这种方式只适合传承现金

类资产，而家族信托可以放进多种财富形式，除了

现金类资产，股权、房产等其他形式的财产也可以

通过家族信托进行管理并使家族后代从中受益。 

此外，在家族财产保护方面，家族信托的隔离

效果比保险更为彻底。对于保险来说，保险人缴纳

保费之后，受益人领取保险金之前，此部分资金所

有权是属于保险公司的，并且不与保险公司财产进

行完全的风险隔离。根据我国《保险法》的规定：

如果保险公司破产，破产财产在赔偿或者给付保险

金前，先用于所欠职工工资和医疗、伤残补助、抚

恤费用，所欠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

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以北京公证价格为例，根据《北京市公证服务收费标准》，遗嘱公证，

每件收费 400 元；继承权公证：受益额 20 万元以下的部分，按不超

过 1.2%收取；超过 20 万元不满 50 万元的部分，按不超过 1%收取；

超过 50 万元不满 500 万元的部分，按不超过 0.8%收取；超过 500 万

元不满 1000 万元的部分，按不超过 0.5%收取；超过 1000 万元的部

分，按不超过 0.1%收取。 
4 《继承法》第十九条“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

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” 

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。所以在保险公司破产的

情况下，理论上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是有可能拿不到

合同约定的赔偿或保险金的，破产财产会优先满足

在先顺位的支付义务。并且，《保险法》仅提到“普

通破产债权”的受偿在“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”之

后，但未明确对于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与保险赔偿金

或保险金的偿付的先后顺序。而对于家族信托来说，

信托财产是与受托人固有资产完全区分隔离的，信

托财产的安全不受受托人自身风险因素影响。就家

族信托的风险隔离功能，请见我们于 2017 年 8 月 8

日发于君合微信公告号的《个人财富管理系列讨论

之一：家族信托——风险隔离和财富传承的好帮

手》。 

三、家族信托与婚前财产协议 

婚姻关系是家族财富保障和传承无法回避的

问题。根据我国《婚姻法》规定：夫妻婚后生产、

投资收益以及继承的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且

即便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也往往会因为财产流动和

变现等原因与婚后财产界限模糊。一旦发生婚姻变

故，财产往往很难保障。此外，家族财富传承过程

中，子女的婚姻变故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，因

为如果不做出明示安排，子女婚后继承的财产与其

配偶共同所有，即便子女在婚前继承财产，同样也

难以排除婚后与其配偶共同生活导致的一些婚前

继承财产与婚后财产进行混同的风险。为了保护自

己的财产免受婚姻变故的影响，传统的做法是夫妻

双方签署婚前财产协议。根据我国《婚姻法》规定：

“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

及婚前财产及婚后各自所得归各自所有”。夫妻双

方可以试图通过签订书面财产协议的方式对双方

财产进行分离，一旦发生婚姻变故，各自财产均无

法由对方取得。但《婚姻法》同时也提到“夫妻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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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，

一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老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

出较多义务的，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，另

一方应当予以补偿”。因此，即使有婚前财产协议，

如果一方付出了较多义务，其仍然有权要求另一方

从自己的财产中给予一定的补偿。家族信托与婚前

财产协议相比的优势在于，其可以由财富所有者单

方设立，无需告知或经结婚对象的同意，严格的保

密性可以避免因为签订婚前财产协议造成的情感

隔阂，而且为了防止家族后代落入婚姻陷阱，可以

在家族信托的设立过程中，排除子女或配偶的收益

权
5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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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通过设立家族信托规避婚姻变故风险的典型案例为：世界传媒

大亨默克多在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结婚前，把名下的主要资产，

特别是新闻集团股权都装入了家族信托进行隔离保护。2013 年

末，离婚的邓文迪仅获非常少量的财产。 

 

http://www.junhe.com/

